
解釋字號 釋字第15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6年09⽉16⽇

解釋爭點 第⼀屆立法委員遇缺停⽌遞補之命令合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，並無變更憲法所定中央⺠意

代表任期之規定。⾏政院有關第⼀屆立法委員遇缺停⽌遞補之命

令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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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本件聲請⼈聲請意旨略稱：憲法第六⼗五條雖規定：「立法

委員之任期為三年」，但⺠國六⼗⼀年三⽉⼆⼗三⽇公布之動員

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第⼆款規定，則將憲法有關中央⺠意代

表之任期，⼀律延⻑⾄「⼤陸光復地區次第辦理中央⺠意代表之

選舉」為⽌，與之牴觸之法令，均應失效。聲請⼈等為第⼀屆立

法委員候補⼈，經依該條款聲請遞補，並提起訴願、再訴願及⾏

政訴訟，均被援引⾏政院所為停⽌遞補之命令，予以駁回，侵害

聲請⼈等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聲請予以解釋。

　　按立法委員之任期為三年，憲法第六⼗五條著有明文。立法

委員出缺時，由候補⼈依次遞補，其任期⾄原任任期屆滿之⽇為

⽌，參照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第⼆⼗九條及同法第四⼗五

條之規定⾄為明顯。是第⼀屆立法委員於⺠國四⼗年五⽉七⽇任

期屆滿之後，已無從遞補。第⼀屆立法委員於任期屆滿後，因國

家發⽣重⼤變故，事實上不能依法改選，為維護憲法樹立五院制

度之本旨，在第⼆屆立法委員未能依法選出集會以前，繼續⾏使

其職權，經本院釋字第三⼗⼀號解釋有案。依此解釋，第⼀屆立

法委員任期屆滿之際，已任立法委員者，始能繼續⾏使其職權。

　　⺠國六⼗⼀年三⽉⼆⼗三⽇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

六項第⼆款所稱：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依法⾏使職權，與本院上

開解釋法意相同。同款所稱：「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，係經全國

⼈⺠選舉所產⽣。」；在立法委員，乃指⺠國三⼗七年當選及⺠

國四⼗年五⽉七⽇前已依法遞補暨依⺠國五⼗五年三⽉⼆⼗⼆⽇

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五項規定增選之立法委員⽽⾔。

⾄前引同項款：「⼤陸光復地區次第辦理中央⺠意代表之選舉」

⼀語，與憲法第六⼗五條後段：「立法委員選舉於每屆任滿前三

個⽉內完成之」相若，乃為選舉時期之規定，⽽據同項規定：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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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得訂頒辦法充實中央⺠意機構，不受憲法第⼆⼗六條、第六

⼗四條及第九⼗⼀條之限制。其非變更第⼀屆中央⺠意代表任期

之規定，尤為顯然。

　　依上說明，⾏政院台四⼗（內）字第⼆三三七號令暨有關第

⼀屆立法委員之任期於⺠國四⼗年五⽉七⽇屆滿，此後遇有缺

額，應停⽌遞補之命令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戴炎輝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紀東　陳樸⽣　陳世榮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李潤沂　蔣昌煒　梁恒昌　洪遜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⽟波　涂懷瑩　姚瑞光　翟紹先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與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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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 ⼤法官 姚瑞光 

⼀、⼤法官會議解釋憲法之範圍 
司法院⼤法官會議，依憲法第七⼗九條第⼆項及司法院⼤法官會
議法第⼆條之規定，雖有解釋憲法之權，但非廣泛的、毫無範圍
的得就⼀切有關憲法問題予以解釋，⽽係僅得於司法院⼤法官會
議法第三條第⼀項各款所定範圍內予以解釋。依該規定，司法院
⼤法官會議得解釋憲法事項如左： 

1 關於適⽤憲法發⽣疑義之事項 
例如國⺠⼤會秘書處於適⽤憲法第⼀百七⼗四條第⼀款時，對於
「國⺠⼤會代表總額」如何計算，發⽣疑義，聲請解釋（註
⼀），司法院⼤法官會議因⽽得為釋字第八⼗五號解釋是。 
2 關於法律或命令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 
例如出版法第四⼗條所定之定期停⽌發⾏處分，第四⼗⼀條所定
之撤銷登記處分，有無違反憲法第⼗⼀條保障出版⾃由之規定及
已否超過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之「必要」，經監察院（註⼆）函
請解釋，司法院⼤法官會議因⽽得為釋字第⼀○五號解釋是。 
3 關於省⾃治法、縣⾃治法、省法規及縣規章有無牴觸憲法之事
項就本款規定事項，迄無送請解釋之案件，故無實例可供說明。 

⼆、⼤法官會議解釋憲法之事項，以憲法條文或與憲法有同效⼒
之條文有規定者為限（註三）此為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三條第
⼆項所明定，亦當然之法理。蓋憲法條文無規定之事項，⾃不⽣
「適⽤憲法發⽣疑義」（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三條第⼀項第⼀
款）之問題。例如監察院是否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（釋字第三
號解釋），違憲之裁判（註四）是否當然無效（釋字第九號解釋
⼀），國⺠⼤會代表得否兼任省縣議會議員（釋字第七⼗四號解
釋），在我國以何機關相當於⺠主國家之國會（釋字第七⼗六號
解釋）等是（註五）。⼜憲法條文無規定之事項，亦不⽣「法律
或命令有無牴觸憲法」（同上條項第⼆款）或「省⾃治法、縣⾃
治法、省法規及縣規章有無牴觸憲法」（同上條項第三款）之問



題。例如憲法第⼗⼀條有「⼈⺠有……出版之⾃由」之規定，司
法院⼤法官會議始有「出版法第四⼗條第四⼗⼀條所定定期停⽌
發⾏或撤銷登記之處分……尚難認為違憲」之解釋（釋字第⼀○
五號）。⼜如憲法第三⼗四條有「……國⺠⼤會代表之選舉罷
免……以法律定之」之規定，依此規定⽽制定之國⺠⼤會代表選
舉罷免法（有與憲法同⼀之效⼒）第⼆⼗九條第三項有「代表出
缺時，由候補⼈依次遞補」之規定，司法院⼤法官會議始有「第
⼀屆國⺠⼤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第三條第⼀款及第四條之規
定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」之解釋（釋字第⼀⼀七號）是。 

三、⾃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公布施⾏後，歷年有關憲法之解釋，
均係憲法條文或與憲法有同⼀效⼒之條文有規定者。 
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係⺠國四⼗七年七⽉⼆⼗⼀⽇公布施⾏，在
此之前，⼤法官會議解釋憲法及統⼀解釋法律，除憲法第七⼗九
條第⼆項及司法院組織法第三條、第六條有規定外，別無法律對
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解釋憲法及統⼀解釋法律設有限制，當時係依
⺠國三⼗七年九⽉⼗五⽇⼤法官會議第⼀次會議通過，同⽉⼗六
⽇司法院公布施⾏之「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規則」（不是法律）處
理，該規則並無如現⾏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三條第⼀、⼆項之
規定，故在此時期之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解釋憲法，其事項為憲法
條文有規定者，固占絕對⼤多數，但如上文所述，亦有若⼲號解
釋所解釋之事項並非「憲法條文有規定者」，但⾃司法院⼤法官
會議法公布施⾏後，歷年有關憲法之解釋，無⼀不為憲法條文或
與憲法有同⼀效⼒之條文有規定者。茲為易於明瞭 
起⾒，特列表如左： 

┌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┐ 
│ │解 釋│ │憲法條文或與│ 
│解釋字號 │ │ 解 釋 事 項 │憲法有同⼀⼒│ 
│ │年⽉⽇│ │之條文 │ 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┤ 
│釋字八⼀號 │ │⺠營公司之董事憲法⼀○三條等所執⾏│憲法
⼀○三條│ 
│ │471217│之業務，屬於憲法第⼀○三條所稱執⾏│ │ 
│ │ │業務範圍之內 │ │ 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┤ 
│釋字八五號 │490212│國⺠⼤會代表總額計算標準 │憲法⼀七
四條│ 
│ │ │ │、三⼗條 │ 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┤ 
│釋字八六號 │490815│⾼等以下各級法院應隸屬於司法院 │憲
法七七條 │ 
│ │ │ │ │ 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┤ 
│釋字九○號 │500426│憲法上所謂之現⾏犯 │憲法三三、七│ 
│ │ │ │四、⼀○⼆條│ 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┤ 
│釋字⼀○五號│531007│出版法所定定期停⽌發⾏或撤銷登記



之│憲法⼗⼀條、│ 
│ │ │處分，難認為違憲。 │廿三條 │ 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┤ 
│釋字⼀⼀七號│551109│國⼤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第三條第
⼀│憲法三四條，│ 
│ │ │款之規定，與憲法無牴觸。 │國⺠⼤會代表│ 
│ │ │ │選舉罷免法⼆│ 
│ │ │ │九條三項 │ 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┤ 
│釋字⼀⼆○號│560301│新聞紙雜誌發⾏⼈執⾏之業務，屬於
憲│憲法⼀○三條│ 
│ │ │法⼀○三條所稱業務範圍之內。 │ │ 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┤ 
│釋字⼀⼆⼆號│560705│本院院解字第三七三五號解釋（縣議
員│憲法三⼆、七│ 
│ │ │在會議時之不法⾔論仍應負責）不違憲│三、⼀○⼀條│ 
│ │ │。 │ │ 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┤ 
│釋字⼀三○號│600521│憲法第八條第⼆項所定「⾄遲於⼆⼗
四│憲法八條⼆項│ 
│ │ │⼩時內移送」之含義 │ │ 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┤ 
│釋字⼀三七號│621214│法官審判案件，對於⾏政命令，未可
排│憲法八⼗條 │ 
│ │ │斥不⽤，但得表⽰其⾒解。 │ │ 
├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┤ 
│釋字⼀四八號│660506│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，（⼈⺠主張
影│憲法⼗五條、│ 
│ │ │響其⽣存權）⾏政法院認為之⾏政處分│⼀七⼆條 │ 
│ │ │以裁定駁回，尚不⽣牴觸憲法問題。 │ │ 
└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┘ 

四、⼈⺠聲請解釋憲法，須具備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
項第⼆款所定之要件 
此項要件為： 
1 ⼈⺠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 
例如第⼀屆國⺠⼤會代表候補⼈主張「其資格與權利應受憲法之
保障，現遭受不法侵害」（指第⼀屆國⺠⼤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
條例第三條第⼀款、第四條規定之情形⽽⾔）⽽聲請解釋（註
六）是。 
2 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 
如係⼀般⺠刑訴訟，須經起訴（包括刑事⾃訴）程序。如係⾏政
訴訟，須經訴願、再訴願及提起⾏政訴訟程序。倘未經訴願、再
訴願程序⽽逕⾏提起⾏政訴訟者，除係因訴願⼈再訴願結果，上
級機關將原處分機關之⾏政處分撤銷，致受不利益之⼈得提起⾏
政訴訟外（註七），其他之⼈均不得提起⾏政訴訟，倘逕提起⾏
政訴訟，縱經終局判決，亦不得謂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」
（註八）。 



3 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
此係指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條文規定之事項（例如出
版法第四⼗條第⼀項規定之「定期停⽌其發⾏」事項）或所適⽤
命令之內容（例如⼟地重劃辦法––係⾏政院命令––第⼆⼗四條規
定之租⾦、地租、佃租或地役權代價之增減之請求，⾃重劃⼟地
分配決定之⽇起，經⼆個⽉者，不得為之）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
義（上舉之例是否牴觸憲法第⼗⼀條⼈⺠有出版⾃由之規定或是
否牴觸憲法第⼗五條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）⽽⾔，非指
得概括的主張某法律（例如出版法）或某命令（例如⼟地重劃辦
法）牴觸憲法⽽⾔。 

五、憲法條文及與憲法有同⼀效⼒之條文，均無關於立法委員出
缺，由候補⼈依次遞補之規定憲法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均無
關於立法委員出缺由候補⼈依次遞補之規定。⾄於「立法委員出
缺時，由候補⼈依次遞補。」「立法委員經罷免後，由候補⼈依
次遞補。其任期⾄原任期屆滿之⽇為⽌」「立法委員⾃⾏辭職
者，其遞補⽅法準⽤前項之規定」。分別為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
罷免法第⼆⼗九條第三項、第四⼗五條第⼀、⼆項所規定之事
項。該項選舉罷免法，非基於憲法之授權⽽制定，與國⺠⼤會代
表選舉罷免法係基於憲法第三⼗四條之授權⽽制定者，不同，難
認為與憲法有同⼀之效⼒。 

六、聲請⼈主張⾏政法院之終局判決所適⽤之⾏政院有關第⼀屆
立法委員遇有缺額停⽌遞補之命令，牴觸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
第六項第⼆款之規定，聲請解釋，不在⼤法官會議得解釋憲法之
法定範圍，應不予解釋。 
聲請⼈雖主張「⾏政機關及⾏政法院之處分、決定及判決，顯然
牴觸現⾏憲法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，嚴重侵害聲請⼈等憲法
上所保障立法委員候補⼈之遞補權利」，然查憲法及動員戡亂時
期臨時條款均無關於立法委員出缺由候補⼈依次遞補之規定，立
法院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雖有該項規定，但並非與憲法有同⼀效
⼒之條文，已如前述。是⾏政院所頒有關立法委員遇缺停⽌遞補
之命令，不⽣「嚴重侵害聲請⼈等憲法上所保障立法委員候補⼈
之遞補權利」之問題，亦即聲請⼈聲請解釋之事項（⾏政院四⼗
年台內字第⼆三三七號、四⼗年台內字第四⼀六八號關於第⼀屆
立法委員遇有缺額停⽌遞補令牴觸憲法)，顯非憲法條文或與憲
法有同⼀效⼒之條文有規定者，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第三條第⼆
項規定，不在⼤法官會議得解釋憲法之範圍，應不予解釋。 

七、聲請⼈邵0之、趙0孝所稱遞補立法委員之權利，未遭受不法
侵害，尤應不予解釋 
聲請⼈邵0之、趙0孝主張，⾏政機關之⾏政處分及⾏政法院之判
決「嚴重侵害聲請⼈等憲法上所保障立法委員候補⼈之遞補權
利」，形式上雖合於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規
定各要件中之「⼈⺠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」之
要件，惟查據內政部 66.07.14 台內⺠字第七四○三五⼀號函所
附第⼀屆立法委員當選⼈暨候補⼈名冊記載，河北省第⼀區立法
委員李０園於⺠國四⼗五年三⽉因被註銷⽽出缺，但該區候補立



法委員，名次在聲請⼈邵０之之前者，尚有⿑0、曹0麟⼆⼈；遼
北省立法委員洪0，於⺠國四⼗七年⼆⽉因死亡⽽出缺，但該省
候補立法委員，名次在聲請⼈趙0孝之前者，尚有常0春、常0
彝、劉0埠三⼈。各該聲請⼈於聲請解釋時，就名次在前之各候
補⼈，均不能申請遞補，依次應輪由各該聲請⼈補缺，⽽⾏政院
頒令停⽌遞補，致聲請⼈遞補之權利，遭受侵害之法定要件的事
實，俱係空⾔主張名次在前之各候補⼈未來台灣，並未提出任何
證據以實其說，難認其申請遞補之權利已遭受不法侵害，與得聲
請解釋憲法之實質要件，顯非相符，尤應不予解釋。 

（註⼀）此項疑義，應可由適⽤憲法之國⺠⼤會秘書處逕⾏聲請
解釋，該案實際上係由國⺠⼤會秘書處函請⾏政院解復，⾏政院
函請司法院解釋。 
（註⼆）按監察院來函未敘明其係⾏使職權（同意、彈劾、糾舉
及審計權）適⽤憲法發⽣疑義或適⽤出版法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
義，依法不得任意聲請解釋，⼤法官會議亦不應受理⽽為解釋
（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⼀款、第⼆項），此為另
⼀有待研究之問題。 
（註三）研究憲法之學者，對於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三條第⼆
項所設之限制，多有主張應予修正⽽放寬解釋之範圍者，此為該
條項規定當否之問題，在該條項未修正前，⼤法官會議應受法律
規定之限制，不得主張該條項之限制為不合法理⽽任意越出範圍
受理解釋。 
（註四）「裁判如有違憲」，指何種情形⽽⾔，頗難理解。「裁
判」為法院、審判⻑、受命推事、受託推事所為之意思表⽰，應
無違憲之可能，憲法亦無有關裁判違憲之規定，⾃屬無從解釋。
如係指「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牴觸憲法」⽽⾔，始⽣解釋憲
法之問題（參閱憲法第⼀七⼀條、第⼀七⼆條）。 
（註五）各該號解釋公布在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施⾏（四⼗七年
七⽉⼆⼗⼀⽇）前，當時無法律限制⼤法官會議解釋憲法之事
項，故某⼀事項，無論憲法條文有無規定，⼤法官會議均得加以
解釋，不⽣超出法定範圍⽽解釋之問題。⾄於⺠國三⼗七年九⽉
⼗五⽇⼤法官會議⾃⾏訂定，由司法院於同年⽉⼗六⽇公布施⾏
之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規則，僅係內部處事準則，就⼤法官會議解
釋憲法事項之範圍並無規定，故⼤法官會議得為各該號之解釋。 
（註六）請參閱釋字第⼀⼀七號解釋所附之聲請書⾸段。 
（註七）對於再訴願之決定不服⽽提起⾏政訴訟，雖與⺠事訴訟
之上訴有別，但所謂「不服」，其本質即為必須主張某⼀決定或
判決對於⾃⼰為不利益之裁判。故再訴願之決定如未對於⾃⼰為
裁判者，即無提起⾏政訴訟之可⾔（⾏政訴訟法第⼀條規定，經
提起再訴願，逾時不為決定者，得提起⾏政訴訟，亦須主張訴願
之決定對於⾃⼰為不利益之裁決）。此觀最⾼法院⼗七年上字第
⼀⼀⼀九號判例（上訴⼈雖未經原判列為當事⼈，然原判既對之
為不利益之裁判，⾃應許其提起上訴。）⾃明。 
（註八）經過合法之訴願、再訴願，始得提起⾏政訴訟，此為提
起⾏政訴訟之「法定程序」。倘未踐⾏訴願、再訴願程序，⽽與
已經過訴願及再訴願程序之當事⼈⼀併提起⾏政訴訟，於法⾃屬
不合（請參閱⾏政法院四⼗九年裁字第⼆⼗⼀號判例）。有謂：



不服再訴願決定者，即得以權利受損害為由，逕向⾏政法院提起
⾏政訴訟，不以經過訴願、再訴願程序為必要。例如被違法徵收
⼟地之⼈，固可於經訴願、再訴願後，提起⾏政訴訟，在該被徵
收⼟地上有抵押權之⼈，亦可對於駁回再訴願⼈再訴願之決定，
逕⾏提起⾏政訴訟是。余認為在被徵收⼟地上有抵押權之⼈，就
該被違法徵收之⼟地，並非因徵收處分所⽣喪失⼟地所有權效果
⽽直接損害其權利（抵押權）之⼈，非但不得逕⾏提起⾏政訴
訟，且不得以抵押權受損害為由提起訴願、再訴願。蓋徵收⼟地
之標的為⼟地所有權（使原所有⼈喪失⼟地所有權），⽽非存在
於該⼟地之抵押權。已設有抵押權之⼟地被徵收，抵押權為該被
徵收⼟地之負擔，因徵收⽽得之補償⾦，為抵押權標的物之代替
物，抵押權即移存於該代替物（補償⾦）之上，應由地政機關於
發給（⼟地被徵收⼈）補償⾦時代為補償（抵押權⼈），並以其
餘款交付被徵收⼟地之所有權⼈（⼟地法施⾏法第五⼗九條）。
縱令補償⾦不⾜以清償其抵押債權，亦可另向債務⼈請求清償，
難謂其抵押權因⼟地被徵收⽽受損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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